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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預算超支之研究
政府歲出預算可否超支，可分為完全禁止超支、彈性超支及允許超支等三類，各有其理論依據，實

務上也各有其優缺點。公務預算之執行彈性由小而大，依序為經費流用、第一預備金、第二預備金、

追加預算、特別預算。政府籌編預算時不浮編也不短編，執行預算時盡量不超支也不短支。若發生

特殊事故或情勢需要，可視實際需要賦與適度之彈性。

　莊振輝（開南大學會計資訊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政府編列預算之程序，首

先由最高行政機關訂定施政方

針，各機關依據施政方針擬定

施政計畫，再依據施政計畫擬

定具體之業務計畫、工作計畫

及分支計畫。依據計畫預估執

行所需經費而編列歲出預算。

預算係預估金額，本身難免會

有誤差；又實際執行時可能發

生始料未及之事，諸如超出預

期之通貨膨脹、匯率貶值致國

外採購商品之金額增加等原

因，致原編列經費不敷支用。

政府預算可否超支，公共預算

理論及實務各有不同之見解及

規範，可分為完全禁止超支預

算、彈性超支預算及允許超支

預算等三類。

貳、完全禁止超支預

算

現代公共預算發軔之初，

著重議會對政府支出之立法

控制功能，因此預算之支用

極為嚴格。古典預算（classic 

budget）基本原則之一為限定

性原則，其意義有三：第一為

禁止經費流用，各計畫所編預

算僅能用於本計畫，不能流用

於其他計畫。第二為禁止超預

算支出，各計畫僅能執行該計

畫所編列之經費。第三為禁止

跨年度支出，預算所編列之經

費不能踰越會計年度而支出。

包括我國在內之世界大多數國

家，均沿用此一原則，限制各

公務機關經費不能超預算支

出。

完全禁止超支預算係指

各機關支用預算以各計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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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經費為限，除此之外毫無任

何彈性措施，包括動支預備金

或編列追加預算等。政府若採

此種嚴格規定，其弊遠大於其

利。假設某一工程覈實編列預

算，但執行中發生不可控制因

素，原編列經費不足。若無補

救措施，則該工程或無法完

工或草草完工，其品質堪憂，

不符合國家及人民之利益。機

關若未覈實編列預算，低估執

行計畫所需必要經費致原編

預算不敷，為國家整體利益考

量，避免發生上述缺失，也應

允許增加經費，但應追究相關

責任。職是之故，世界各國罕

見有完全禁止超支預算之規

定。

參、彈性之超支預算

彈性超支預算係指各機關

原則禁止超預算支出，但賦予

適度之彈性，可自機關內部或

外部獲得資金挹注。包括我國

在內之世界大多數咸採用此種

制度，但彈性規定不一，茲以

我國為例說明如次：

一、經費流用

我國之經費流用有嚴格之

限制，《預算法》第 62 條作禁

止規定，總預算內各機關、各

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

費，不得互相流用。同法第 63

條則作允許規定，各機關之計

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

中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

科目有賸餘時，得辦理流用。

經費流用設四重限制，第一為

科目限制，包括機關、政事、

計畫或業務等預算科目均不得

互相流用。第二為比率限制，

流入及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

算數額 20％。第三為用途限

制，有賸餘之用途別科目不得

流出為用人經費。第四為審議

限制，經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

減之預算項目亦不得流用。

二、動支第一預備金

我國之預備金制度較為特

殊，除設第二預備金外，另於

編製單位預算之各公務機關設

定第一預備金。各機關執行歲

出分配預算時若經費不足，可

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請

中央主計機關備案，得支用第

一預備金。若法定預算未編列

某一計畫，則該計畫並無原編

預算，因非屬經費不足自不得

申請動支。
1
僅有公務機關得

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但不限

於有編列預備金之單位預算機

關。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機關依

《預算法》第 22 條之規定，不

得編列第一預備金，但可申請

動支其所隸屬之單位預算機關

所編列者。同法第 3 條第 3 項

規定，各級機關單位之分級係

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例如財

政人員訓練所之預算分級屬於

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2
，以業務計

畫「財政人員訓練」型態，編

列於財政部所編單位預算內。
3

財政人員訓練所可申請動支財

政部所編之第一預備金。特種

基金則無論屬單位預算及附屬

單位預算型態均不得編列，自

然無動支問題，良以特種基金

已有較普通基金寬鬆之預算執

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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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支第二預備金

世界各國普遍編列預備

費，以備不時之需，但僅編列

於總預算，相當於我國之第二

預備金。各機關若有符合動支

要件者均可申請支用，各國動

支要件不盡相同，有寬有嚴。
4

我國《預算法》第 70 條規定，

各機關因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

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

敷、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

量致增加經費、因應政事臨時

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等三

種要件，得陳報預算主管機關

核轉行政院核定動支第二預備

金。

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預算主

管機關而非業務主管機關。我

國絕大多數之業務主管機關兼

為預算主管機關，但也有例外。

例如總統府與國家安全會議

（以下簡稱國安會）屬於平行

之中央政府一級機關，並無行

政隸屬關係，但總統府係國安

會之預算主管機關。總統府為

《預算法》第 3 條所稱之本機

關，國安會則為（預算）所屬

機關。本機關係所屬機關之主

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預算上居於

承上啟下之重要地位，若不同

意所屬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

金，以及以下所述之追加預算

及特別預算等，則退回機關不

予核轉，自無行政院核准動支

之情事。又縱使主管機關同意

核轉，行政院也可能不予同意。

四、編製追加預算

《預算法》第 79 條規定，

各機關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

致增加經費時、依法律增設新

機關時、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

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依有關

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等四項

要件，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

算。「請求」係機關陳報主管

機關，向行政院提出請求。「提

出」係行政院審核並經通盤考

慮後，決定編製追加預算案，

而向立法院提出。

五、編製特別預算

世界各國普遍將追加預算

及特別預算合而為一，我國則

分為二種，各有不同之編列條

件規定。《預算法》第 83 條

規定，當發生國防緊急設施或

戰爭、國家經濟重大變故、重

大災變、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

重大政事等四種要件得編列特

別預算。茲以重大災變為例

說明之。臺灣地處歐亞板塊

（Eurasian Plate）及菲律賓海

板塊（Philippine Sea Plate）

之邊緣，地震頻繁。又位於北

太平洋西部產生之颱風常經之

地，因此天然災害頻仍。中央

政府總預算每年均編列災害防

救預算，若年度中不幸發生較

多之災害，原編列預算不敷支

應，可依據上揭條文編製特別

預算。民國 104 年度及 105 年

度之總預算各編列災害防救預

算 238.85 億 餘 元 及 224.27 億

餘元，因不敷支用，再編列災

害防救特別預算各 132.41 億元

及 185.77 億元。
5

肆、允許超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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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歲出預算所編列之經

費均為預估數，預估之數不可

能精確，更何況實際執行時可

能發生始料未及之事件。因此

允許支出超過預算所編列之經

費有其立論依據。公務預算及

營業預算因性質不同，其超預

算支出規定自然有異。公務預

算之規定較為嚴格，營業預算

則較為寬鬆。前者又分為統收

統支預算及收支併列預算。

一、採統收統支之公務預

算

先進國家逐漸鬆綁預算執

行，部分國家允許政府公務機

關超過法定預算支出。以英國

為例，若原編預算不敷支用、

增加新業務或發生事故時，應

於本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惟若

年度將屆終了國會無法受理追

加預算時，可先超預算支出，

並於下年度補辦超支預算。
6
類

似我國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之規

定。

德 國《 聯 邦 預 算 法 》

（bundesf inanzminis ter ium, 

BHO）規定，若有事先無法

預料及不可避免之情事，得為

超預算支出或預算外支出，但

需經財政部長之同意，並通

知國會。若該項支出並無急

迫性，可俟次年度預算法案

（budget bill）或追加預算法

案（additional budget bill）
7
通

過後執行，則非屬不可避免。

該法復規定，超額或預算外支

出應以同一部門內其他支出之

賸餘彌補之
8
，相當於經費流

用。值得注意者為德國預算制

度偏向行政權，財政部長係「同

意」，而國會僅被「通知」而

已，並非「審議」。德國之規

定相當於政府機關內任何計畫

均可互相流用，也無比率及用

途限制。綜上，德國之預算執

行彈性高於英國，英國又高於

我國。

二、採收支併列之公務預

算

政 府 收 入 與 支 出 之 關

聯性有統收統支及專款專用

（earmarking）二種制度。統

收統支係指政府之各項收入與

支出不發生關聯，各機關之所

有收入必須解繳公庫，不得留

存自用；所需支出則由公庫統

一撥款。撥款方式又有集中支

付制度及分散支付制度。普通

基金（general fund）採統收統

支，特種基金（special fund）

則採專款專用。公務預算編列

普通基金，以統收統支為原則，

專款專用為例外。收支併列屬

於專款專用型態之一，係指定

總預算內某項歲入之用途，作

為某項歲出之財源，其執行方

式有收支轉帳、定期核結、先

繳後支等三種。收支併列經費

若有超收，得就超收部分依規

定超支；但若有短收則同比率

短支。

三、營業預算

公營事業除獨佔事業外必

須面臨民營企業之競爭，其預

算執行必須較具彈性，始能因

應市場劇烈變動之經營環境。

因此世界各國公營事業預算

普遍採用彈性預算（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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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get），業務量若增加可以

彈性增加經費，但費用與收入

增加相連結。例如營業預算之

預計業務量為 20,000 單位，編

列收入 2,000 萬元，成本及費

用 1,800 萬元。若業務量增加

10％，達 22,000 單位，收入若

增加 200 萬元，則成本及費用

允許等比率增加 180 萬元。

伍、結語

現代各國之公共預算規模

龐大，政府之收入係取自於人

民，自當本諸「當用則用，當

省則省」之原則支用經費。我

國傳統文化深受「中庸之道」

影響。程子曰：「不偏之謂

中，…中者，天下之正道…。」

政府預算宜採中道，公務機關

若完全禁止超支預算則失之過

嚴，執行預算時毫無彈性而窒

礙難行；若允許比照營業預算

超支預算則失之過寬，易滋流

弊。故應採取彈性之超支預算

為宜。籌編預算時不浮編也不

短編，執行預算時盡量不超支

也不短支，均為中道。當然，

若發生特殊事故或情勢需要，

可視實際需要而賦予超支或短

支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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